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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0-066】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情况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租赁的关联人王春苗先生

所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兴安北路东、公铁立交桥北侧的鼎盛华世纪广场一期写字

楼 22 层房屋及十个与该房屋相匹配的永久性使用车位的租赁合同期即将届满，

为保证公司工作及各项业务的正常进展，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继续向王春苗先生租用其所拥有的该房屋作为公司呼和浩特市区的办公场

所，同时满足往来客户的接待、洽谈、会议场所等需求。本次租赁期三年，租赁

费用为壹佰零伍万元整。本次租赁定价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 

（二）关联关系 

出租方王春苗先生系董事长王东晓先生次子、副董事长李福忠先生外甥和董

事王志军先生弟弟，因此本次房屋租赁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0年 7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名，

实参加董事 9名，关联董事董事长王东晓先生、副董事长李福忠先生和董事王志

军先生回避了表决，其余 6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日，公司

与王春苗先生签订了《租赁合同》。 

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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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0.06%，该关联交易

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或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出租方姓名：王春苗 

身份证号码：150102197606XXXXXX 

王春苗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王东晓先生次子、副董事长李福忠先生外甥和董事

王志军先生弟弟，因此本次房产租赁行为构成关联交易。经登录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王春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和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年 7月 31 日，公司与王春苗先生签订《租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

下： 

（一） 合同主体 

甲方（出租方）：王春苗 

乙方（承租方）：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房屋的坐落、面积及装修、设施 

甲方将其合法拥有的坐落在呼和浩特市兴安北路东、公铁立交桥北侧的鼎盛

华世纪广场一期写字楼 22层（20#楼）及十个与该房屋相匹配的永久性使用车位

出租给乙方使用。甲方出租给乙方使用的该房屋建筑面积共 1,811.48 平方米，

固定永久车位 10个。 

（三） 租赁用途：乙方向甲方承诺，租赁该房屋仅作为办公使用。 

（四） 租赁期限：该房屋租赁期共三年，在 2020年 8月 1日起至 2023年 7

月 31日止。第一期租赁期满前 1个月，双方协商续租事宜。同等价格时，乙方

有优先续租权。达成续租协议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五） 租金及支付方式 

该房屋年租金为人民币 1,050,000元（其中房屋租赁金 1,000,000 元、10

个永久车位租金 50,000 元）。（大写：壹佰零伍万元整） 

该房屋租金支付方式为按年支付，第一期租金签订合同当日起 15 日内支付，

以后每期租金在届满一年时的 15日内支付。 

http://search.10jqka.com.cn/stockpick/search?tid=stockpick&querytype=stock&w=%E5%93%AA%E4%BA%9B%E6%98%AF%E8%B5%84%E4%BA%A7%E9%87%8D%E7%BB%84%E8%82%A1&qs=snapshot&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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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立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在乙方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参照该物业其他楼层及周边类似物业的租赁市场价格，双方意向租赁价格为

房屋年租金人民币 1,050,000 元（其中，房屋租赁金 1,000,000元，10个永久

车位租金 50,000元）。本次合同金额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因合理理由发生。主要是为了改善办公条件，同时满足来往

客户的接待、洽谈、会议场所等需求。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比例为 0.06%，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方面无重大影

响。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交易价格，具备公允性；本次交易

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与该关联人无其他关联交易，每个会计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该房

屋租赁年度租金壹佰零伍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的发生主要是为了改善办公

条件，同时满足来往客户的接待、洽谈、会议场所等需求，符合公司实际的运营

和发展需要。本次租赁行为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方面

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综上，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1、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

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2、本次关联交易行为是为了改善公司的办公条件。交易价格由交易

双方参考市场定价平等协商确定，不存在利益输送现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3、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

易价格正常公允，我们对该项关联交易表示同意。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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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5、《租赁合同》； 

6、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7月 31日 


